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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

决定》提出：“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机制。”这对发挥人民政

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、发展协商民主提出了重要任务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

民政协事业发展，对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提出新的

部署要求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要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，完

善民主监督的组织领导、权益保障、知情反馈、沟通协调机制”；

“要从制度上保障和完善民主监督，探索开展民主监督的有效形

式”；“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，重点监督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

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”。2017年 2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

印发《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》。党的二

十大作出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制度机制的重要部署。习近平总

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，为做好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

提供了根本遵循。

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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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。履行好人民政协民主

监督职能，发挥好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，必

须推动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机制不断完善、更加有效。

第一，把握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正确方向。在人民政协开

展民主监督工作，源自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、无党派人士团

结合作、互相监督的理论和实践，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

特创造和一项重要制度安排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，坚持党的领导、统一战线、

协商民主有机结合，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

全过程和各方面。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，牢牢把握民主监督

的重点内容，着力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贯

彻落实情况开展民主监督。要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，在民主

监督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、广泛凝聚社会共识。要依照宪法法律

和政协章程有序开展民主监督，营造畅所欲言、各抒己见、理性

有度、合法依章的良好氛围。

第二，坚持协商式监督定位。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是在坚持中

国共产党的领导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，参加人民政协

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协组织的各种活动中，依据政

协章程，以提出意见、批评、建议的方式进行的协商式监督。要

紧扣协商式监督的特点，坚持协商是方式和原则、监督是手段和

途径，把握监督的方向和重点、节奏和力度，发扬民主、坦诚协

商，把协商民主贯穿于监督工作始终。要把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同

履行政治协商、参政议政职能结合起来，寓监督于协商会议、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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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、提案、专题调研、大会发言、反映社情民意等工作之中，提

升民主监督效力。要发扬“团结－批评－团结”的优良传统，通

过开展民主监督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深入交流，做到敢监督、真

监督、善监督。

第三，提高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实效。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目

的是协助党和政府解决问题、改进工作、增进团结、凝心聚力。

要聚焦民主监督的主要内容，增强监督议题的精准性、议政建言

的深入度，更好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。要坚持问题导向，深入

调查研究，实事求是反映情况，认真负责开展民主监督，务实提

出意见、批评、建议。要完善民主监督形式，开展会议监督、视

察监督、提案监督、调研监督、专项监督。要规范民主监督工作

程序，形成监督有计划、工作有方案、实施有组织、审议有程序、

办理有反馈、结果有报告的工作格局。要健全民主监督工作机制，

从知情明政、协调落实、办理反馈、成果运用、权益保障等方面，

加强机制保障。要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同党内监督、人大监督、

行政监督、司法监督、社会监督、舆论监督等的协调配合，增强

监督合力。

（文/省驻沪单位党委编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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